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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2016 年税务（修订）（第 2 号）条例

草案》修正案合并辩论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6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五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

议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就《2016 年税务（修订）（第 2 号）条例草案》

修正案合并辩论的发言全文： 

 

主席： 

 

  黄毓民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旨在要求申索供养父母及祖父母免税额以

及扣除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人士，须在其提出申索的 14 日内向税务局局

长提供支持其申索的证明，并赋权税务局局长在有关人士没有提交证明的

情况下可拒绝有关申索。我们认为，有关修正案偏离适用於其他类似免税

额及扣除项目的既定审核机制。 

 

  一直以来，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的纳税人，如要申索个别免税额或

扣除项目，可在填写报税表时提出。纳税人提交报税表时，均须在报税表

内以指明的方式提供资料。若税务局认为有需要，会要求纳税人提供有关

文件以支持其申索。纳税人如未能提供证明文件，又或所提供的文件未能

支持其申索，税务局有权拒绝有关申索。这做法一直行之有效，一方面方

便纳税人申索个别免税额及扣除项目，另一方面亦容许税务局以随机抽样

及风险为本的方式作出抽查。 

 

  上述安排，同样适用於申索供养父母及祖父母免税额及扣除长者住宿

照顾开支。事实上，《税务条例》第 26B（2）条及第 27（2）条已分别订

明，每名申索扣除长者住宿照顾开支及供养父母或祖父母免税额的人士，

须以指明的方式提出申索，而有关的扣除项目（或免税额）只会在申索书

载有相关资料，并按税务局局长要求提供证明以支持其申索的情况下，才

会予以批准。因此，税务局局长已经有权要求提交证明以支持有关申索。

修正案要求提交证明及赋权税务局局长可拒绝申索的建议，实属多此一

举。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课税年度共有约 196万名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

的纳税人，当中约三成（约 60 万人）申领供养父母及祖父母免税额及扣

除长者住宿照顾开支。如果这 60 万人以后每人每年报税时均须提供证明

文件，确实会为有关纳税人带来不便，无故耗费社会资源。 



 

  无论如何，税务局已设有审查机制，每年均以随机抽样及风险为本的

方式选取约 3万 6千宗个案（即全部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纳税人的百分

之二）作抽查及覆检，确保纳税人提供的资料正确，并且查证有关纳税人

是否符合其申索的免税额及扣除项目的资格，以保障政府收入。多年来，

大部分接受抽查的纳税人都能够提供税务局所要求的证明文件，以证明所

填报的资料正确。此外，对於就报税表申报不确资料或与欺诈等有关的行

为，《税务条例》亦已订有罚则，包括可处少征收税款的三倍罚款及监禁。

过去十年内，税务局亦曾先后成功检控 9 名纳税人，他们就申索供养父母

及祖父母免税额或长者住宿照顾开支作不正确或虚假申报，税务局亦追回

应缴的税款。 

 

  主席，我必须重申，划一要求每名申索上述免税额及扣除项目的人士

於指明时间内提交证明的建议，不但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亦会偏离现行

审核免税额及扣除项目的既定机制，令税收制度变得复杂化。我恳请议员

反对这项修正案。 

 

  多谢主席。 

 

 

完 


